附件：

2026年秸秆收储按量补助承诺备案表
备案编号：
	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	

	单位地址
	
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年度秸秆
拟收储量（吨）
	

	所在镇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（盖章）
	

	承诺事项
	1、本单位自愿从事秸秆收储工作。特申请2026年秸秆收储按量补助资金扶持。

2、收储过程中主动接受主管部门和第三方的检查。

3、本单位将在验收前，提交验收材料，并对提交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秸秆收储过程中和提交材料中如有弄虚作假，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

单位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日期：

	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
备注：备案编号按照收到备案表纸质材料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号。
